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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因申請保險代理⼈牌照時使⽤虛假學歷證書被保險業監管局禁⽌
重投業界最⻑三年
2022年3⽉17⽇

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向三名⼈⼠採取紀律⾏動，事緣他們在申請成為保險代理⼈時使⽤虛假學歷證書以證明⾃⼰滿⾜最低學歷要求。
其中兩⼈被禁⽌申請成為持照⼈⼠為期三年，⽽另⼀名⼈⼠（基於其承認指控）則被禁⽌申請成為持牌⼈⼠為期兩年。

任何⼈⼠申請成為持牌保險中介⼈時，必須證明他們是履⾏有關職務的適當⼈選。作為適當⼈選，申請⼈不但要達到最低學歷要求，亦必
須誠實、可靠和有誠信。具備這些特質的⼈⼠⽅可獲委以信任，以向公眾提供與保險有關的意⾒和服務。

任何⼈⼠提交虛假學歷證書以證明⾃⼰為適當⼈選，不但無法證明他們已符合最低學歷資格，有關⾏為亦有損聲譽和缺乏誠信，應當被禁
⽌重投保險業界⼀段較⻑的時間。保監局並不會姑息有關⾏為。禁⽌有關⼈⼠重投保險業界，直⾄保監局滿意其已改過⾃新和恢復誠信（以及達
到最低學歷要求），是合理的做法。

以上紀律⾏動涉及的三宗個案均是源⾃舊有的規管制度。有關登記申請是根據⾃律規管制度向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作出，即在保監局於
2019年9⽉23⽇開始直接規管持牌保險中介⼈之前所作出。因此，保監局根據《保險業條例》（第41章）（《條例》）附表11的過渡性安排，以
事發時的有關規定和按照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的紀律⾏動⽅針作出處理1。

於2019年9⽉23⽇實施的新持牌保險中介⼈規管制度，加強了在申請牌照過程中提交虛假學歷證書的有關懲罰。在《條例》之下，在申請
牌照或認可時向保監局提交虛假資料，現為刑事罪⾏2。任何⼈⼠⼲犯和被裁定有關罪⾏，將可被處最⾼第5級罰款3 和監禁六個⽉。保監局將毫
不猶疑地檢控任何企圖於申請牌照過程中遞交虛假學歷證書的⼈⼠。

保險公司亦須確保在聘請和處理新的保險代理⼈獲委任的過程中，對有關擬成為新的保險代理⼈為申請牌照⽽向保監局遞交的資料進⾏充
份的核實。

如欲了解更多保監局的執法⼯作，可瀏覽保監局網站的「法規執⾏消息」。公眾亦可於我們網站的「持牌保險中介⼈登記冊」，搜尋保監
局向持牌保險中介⼈採取的公開紀律⾏動。

完

備註:

1 根據《條例》附表11第113(4)(d)條，在處理⾃律規管機構未了結的違規個案時，保監局可按照所涉及的⾃律規管機構可施加的紀律制裁，對指明⼈⼠施加有關
紀律制裁。

2 《條例》第64ZZE條列明就牌照或認可申請提供虛假資料的有關罪⾏。

3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附表8，第5級罰款現時為港幣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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